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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责任公司 一、有限责任公司的概念和特征 有限责任公司

，是依照《公司法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，股东以其出资额为

限对公司承担责任，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

任的企业法人。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的一种，具有以下特征

： 1.有限责任公司具备公司的一般特征，它由法定数额的股

东共同出资组织，依《公司法》设立，是具有法人资格，能

够独立享有权利、承担义务的经济实体。 2.有限责任公司与

无限公司、两合公司、股份两合公司相比较，最主要的特征

是其股东均负有限责任。所谓有限责任，是指公司的股东以

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负责。也就是说，股东除了自己认缴的

股本以外，对公司债务不负任何责任。公司的债务完全以公

司的财产清偿。 3.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相比较，其

主要特征是：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不分为等额股份，证明股

东出资份额的权利凭证是出资证明书(或股单)，而不是股票

。 另外，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公司与资合公司的双重性质

，而股份有限公司具有典型的资合公司性质。 二、有限责任

公司的设立 (一)设立条件 1.股东符合法定人数。有限责任公

司，由50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。 2.股东出资达到法定资

本最低限额。根据《公司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，有限责任公

司的注册资本，即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

资额，最低限额为人民币3万元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对有限责任

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有较高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3.股东



共同制定公司章程。 4.有公司的名称，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

司要求的组织机构。 5.有公司住所。 (二)股东的出资 股东可

以用货币出资，也可以用实物、知识产权、土地使用权等可

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.但是，

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。 对作为出资

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，核实财产，不得高估或者低估

作价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全

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

的30%。 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认缴

的出资额。股东不按规定缴纳所认缴的出资额，应当向已足

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。股东在公司登记后，不得

抽回出资。股东缴纳出资后，必须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

资并出具证明。 《公司法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：有限责任公司

成立后，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

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，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足

其差额，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对其承担连带责任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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